
辽中区畜禽养殖禁（限）养区补充划定方案

（2025年修订）

二〇二五年一月
一、总则

（一）补充划定背景

辽中区作为辽宁省规模最大的肉牛养殖基地，同时设有瘦肉猪及肉鸡的生产基地。在辽中区畜牧业发展的历程中，浑河、蒲河及其支流遭受了养殖业排污的影响，导致水质污染和饮水安全问题。为了确保全区畜牧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必须综合考量环境承载力及畜禽养殖的污染防治需求，以实现合理布局。
2024年，辽中区编制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及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及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方案，并对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进行了调整。

辽中区通过划定禁养区，引导养殖户有序退出禁养区域，采用绿色、生态的养殖模式。通过划定限养区，严格控制养殖规模及污染排放，积极推广循环农业和种养结合的发展模式，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畜牧业向现代化转型。
（二）划定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修正）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2014年1月1日施行）
2.国家和部门规章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12月22日修正）

3.地方法规

《辽宁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2月1日起施行）
4.地方规章、规划

《关于印发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辽动卫发〔2007〕119号）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辽政发〔2014〕11号）

《辽宁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辽政发〔2015〕79号）

《辽河流域治理总体工作方案》（厅秘发〔2019〕18号）

《辽河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辽政发〔2020〕5号）

《关于印发辽中区畜牧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5年）》（沈辽中政发〔2023〕11号）

《辽中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5.技术指南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
二、区域概况

（一）自然概况

辽中区隶属于辽宁省沈阳市，位于辽宁省沈阳市西南部，地处东经122°28′至123°6′，北纬41°12′至41°47′，距离母城沈阳52公里，南接鞍山市台安县，东邻辽阳市，西连锦州市黑山县，北接新民市。辽中区位于辽宁省中部，因在古代辽郡以西、辽水以东，宛在中央而得名。

辽中区水资源优越，位于下辽河断陷盆地的中部，境内有辽河、浑河、蒲河、绕阳河四条河流。

（二）行政区划

截至2024年，辽中区辖区面积1455.7平方公里，下辖13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23个城镇社区，23个涉农社区、163个行政村，1个国家级开发区（沈阳综合保税区辽中园区）、1个省级开发区（沈阳辽中经济开发区），常住人口39.5万人。

（三）自然保护区

1.沈阳仙子湖保护区。沈阳仙子湖位于新民市前当堡镇，其所属的沈阳仙子湖自然保护区涵盖辽中区冷子堡镇、杨士岗镇、刘二堡镇等多个区域，核心区自曹家窝堡排干入湖口起始，向南延伸至团结大闸以上400米处，两侧则以湖堤为界，总面积达1228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4.1%。缓冲区位于核心区的外围，其主要功能在于为核心区提供一层免受外界破坏的缓冲地带。其具体界线始于赵家套村以东，沿蒲河南下，转而向西南穿越马家套村南部，再向西折向南，经过后黑鱼泡、前黑鱼泡、金山堡和同和村东侧，至大闸公路北侧，再折向南经过集贤屯北，穿过蒲河后向北，途经高登堡村、蒲河、北长寿岗子村西侧，随后向北沿德兴堡村与后尖山村间公路，跨越曹家窝堡排干，最终抵达赵家套村东侧。缓冲区总面积为2581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9.7%。

2.辽中蒲河国家湿地公园。蒲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辽中区境内的蒲河流域，北起团结水闸，南至蒲河入浑河口，包括冷子堡镇、养士堡镇、刘二堡镇、潘家堡镇、蒲东街道、蒲西街道、城郊街道、六间房镇、朱家房镇9个镇（街道）的部分区域。地形为南北向长，东西向短，规划区面积为8141.75公顷，其中湿地面积5272.34公顷，湿地率64.8%。蒲河国家湿地公园范围的划定以河道堤坝为主要边界，包括两侧非保护性一般农田及土地权属为集体所有的坑塘，其中紧邻河岸影响较大的村庄、与河道水环境连通紧密的沟渠也划入规划范围。

划定标准

（一）划定原则 

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的，以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根据《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辽宁省生态功能区划》，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在与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切实加强环境监管，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1.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边界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2.重点流域

依据《辽河流域治理总体工作方案》（厅秘发〔2019〕18号），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辽河、浑河、太子河干流和受养殖污染影响较大的支流沿岸依法划定300米至500米的禁（限）养区。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已经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未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18）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

其中，饮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注：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

4.自然保护区

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5.风景名胜区

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其中，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其他区域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6.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

（二）划定类型

1.禁养区

禁养区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2.限养区

限养区内不得新、改、扩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

四、原禁（限）养区划定情况
基于现状调查，现重新对2019年的禁养区域面积进行精确统计。
（一）原禁养区划定情况
辽中区原禁养区划定情况统计表
	序号
	名称
	面积（km²）

	1
	城镇居民区和教育文化区禁养区
	45.28

	2
	重点流域禁养区
	260.27

	3
	饮用水水源禁养区
	8.78

	4
	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26.15

	5
	禁养区总面积
	340.48

	合计
	占辽中区面积23.39%


（二）原限养区划定情况

《辽中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19）中并未划分限养区。

五、畜禽养殖禁（限）养区补充划定
（一）辽中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补充划定

1.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
依据辽中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辽中区中心城区规划范围、辽中区城镇开发边界，增划辽中区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尚未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区域。

依据《沈阳市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区三线范围，确认茨榆坨街道太平村村屯居民点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依据《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辽中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增划范围方案的通知》（沈辽中政办发〔2022〕2号），将茨榆坨街道太平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养区面积为1.556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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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新增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2.重点流域禁养区

依据《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畜禽养殖粪便贮存设施必须远离各类功能地表水体，距离不小于400米。针对辽中区的情况，为有效应对养殖污染问题，将受污染较大的支流排干两侧400米范围内划定为禁养区。即将有堤防的干流河段，沿河堤坝两侧外延400米划为禁养区；无堤防的干流河段，按照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设计洪水位沿河流两侧外延400米，在无相应最高洪水位和规划设计资料的干流河段，按照满足河道行洪和管理保护要求条件下设定的边界，沿河流两侧外延400米划为禁养区。

黑鱼沟三排干（蒲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茨榆坨街道太平村北方向1.6公里和沈阳营口物流公司东南方向550米，禁养区沿黑鱼沟三排干向南方向，终点位于黑鱼沟村西方向300米和蒲河与黑鱼沟三排干交点处，面积为14.85km²。

妈妈街排干（浑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辽寨牧村北边沟与妈妈街排干交汇处，禁养区沿妈妈街排干向南方向，终点位于辽中环线高速与浑河交点北方向900米，禁养区面积为5.80km²。

民畎排干（外辽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周黄窝棚和辽中西交立交桥东方向2.5公里，禁养区沿民畎排干向南方向，终点位于沈海线与韩范线交点处北方向300米和韩家洼子西方向500米。禁养区面积为24.59km²。

辽于排干（外辽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后吉庆台村西方向1.1公里处，禁养区沿辽于排干向南方向，终点位于沈海线与韩范线交点处北方向300米和前家房子村东方向1000米，禁养区面积为12.85km²。

乌伯牛回水渠（蒲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曹家窝棚村北方向1.4公里处和中后村西方向2公里，禁养区沿乌伯牛回水渠向西南方向，终点位于蒲河与京扶线相交处和腰窝棚村东方向500米处，禁养区面积为37.18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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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新增排干禁养区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

目前，辽中区共5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3个，分别是牛心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茨榆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肖寨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县级以上2个，分别是西水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新立屯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辽中区牛心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及定界技术报告技术评审会专家意见》，牛心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是以各取水井为中心半径30米所构成的圆形区域，将牛心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

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辽中区茨榆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沈政〔2023〕4号），茨榆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是以各取水井为中心半径30米所构成的圆形区域，将茨榆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
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调整9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沈政〔2023〕63号），肖寨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是以两眼水源井为中心10米×10米所构成的矩形区域，二级保护区是以两眼水源井一级保护区边界向外延伸至距水源井30米形成的多边形区域，将肖寨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沈阳市部分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辽政〔2022〕10号），西水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是以各取水井为中心半径30米所构成的圆形区域。二级保护区是以一级保护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300米所构成的多边形区域，将西水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
新立屯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是以6#、9#、11#取水井为中心，向外径向距离为30米半径所构成的多边形区域，以8#、10#、12#水源井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30米半径所构成的多边形区域，以其余取水井为中心，半径30米所构成的圆形区域。二级保护区是以一级保护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300米所构成的多边形区域。将新立屯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
牛心坨水源地保护区：调整前2019年：0.3877km²，调整后2025年：0.002826km²。

茨榆坨水源地保护区：调整前2019年：0.7724km²，调整后2023年：0.005655km²。
肖寨门水源地保护区：调整前2019年：0.4381km²，调整后2023年：0.004552km²。
西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调整前2019年：3.5885km²，调整后2022年：0.8931km²。
新立屯水源地保护区：调整前2019年：5.2006km²，调整后2022年：1.1289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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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牛心坨饮用水水源地畜禽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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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茨榆坨饮用水水源地畜禽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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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肖寨门饮用水水源地畜禽禁养区分布图[image: image5.jpg]| - anr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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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西水厂和新立屯饮用水水源地畜禽禁养区分布图

4.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依据《沈阳市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区三线中生态保护红线，将蒲河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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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蒲河国家湿地公园畜禽禁养区分布图

（二）辽中区畜禽养殖限养区补充划定

将受污染较小的支流排干以排干河床为起点，河流沿岸向外延伸300米的区域划定为限养区。

1.友谊排干（蒲河二级支流）：起点位于金山堡村西方向800米，限养区沿友谊排干南方向，终点位于人和村西南方向1.7公里，面积为4.32km²。

2.王家岗回水渠（蒲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人和村西南方向1.7公里，限养区沿王家岗回水渠南方向，终点位于辽中火车站东方向1.5公里，面积为6.39km²。

3.于家台总干（蒲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木耳岗村东北方向800米，限养区沿于家台总干西方向，终点位于人和村东方向1.5公里，面积为2.63km²。

4.于家台一排干（蒲河二级支流）：起点位于兴盛堡村南方向1.2公里，限养区沿于家台一排干西南方向，终点位于木耳岗村东北方向800米，面积为11.41km²。

5.于家台二排干（蒲河二级支流）：起点位于高花站火车站南方向2.3公里，限养区沿于家台二排干西方向，终点位于木耳岗村东北方向800米，面积为8.32km²。

6.辽台排干（辽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韩家洼子村东方向500米，限养区沿辽台排干西方向，终点位于黄沙坨镇小龙湾小学西方向1.2公里，面积为6.63km²。

7．双木褂排干（绕阳河二级支流）：起点位于前四台子村东方向1.2公里，限养区沿双木褂排干西方向，终点位于双岗子村西北方向1.8公里，面积为2.04km²。

8．小柳河（绕阳河二级支流）：起点位于茨花家岗子村，限养区沿小柳河南方向，终点位于高家后地村，面积为7.10km²。

9．贺家排干（绕阳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牛心坨镇西方向800米，限养区沿贺家排干西南方向，终点位于贺家窝堡村北方向600米，面积为4.26km²。

10．拉拉河（绕阳河二级支流）：起点位于大暴家村东南方向1公里，限养区沿拉拉河西南方向，终点位于牛心坨镇西方向800米，面积为3.52km²。

11．长沟河（绕阳河二级支流）：起点位于荒岗子村东方向1公里，限养区沿长沟河西南方向，终点位于牛心坨镇西方向800米，面积为10.09km²。

12.曹家排干（蒲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韩三家村南方向1公里，限养区沿曹家排干西方向，终点位于张家窝堡村西南方向1.5公里，面积为1.16km²。

13.辽绕运河（绕阳河一级支流）：起点位于大红旗村北方向2.5公里，限养区沿辽绕运河东方向，终点位于瓜茄岗子村，面积为0.59km²。

14.胜利排干（蒲河二级支流）：起点位于东古城子村北200米，限养区沿胜利排干南方向，终点位于养后村东1.2公里，面积为6.05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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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新增排干限养区
六、辽中区禁（限）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情况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以下简称规模化养殖场）。根据《关于印发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辽动卫发〔2007〕119号），生猪存栏量500头以上，牛存栏量50头以上，鸡存栏量1万只以上，鸭鹅存栏量1000只以上，羊存栏量200只以上，兔等经济动物存栏量1000只以上。其他畜禽种类标准由各地根据所辖区行业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要求提出意见，报省畜牧、环保部门确定。

（一）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

通过调查分析，辽中区畜禽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品种主要以鸡和牛为主，其中养牛690家、肉鸡23家、蛋鸡4家、猪14家、羊6家、鹅2家，共计739家规模化养殖场。

2019年所划定的禁养区域中，包括了养牛245家、肉鸡8家、蛋鸡2家、猪6家、羊5家以及鹅1家，共计267家规模化养殖场。

至2024年，禁养区经过补充划定，新增养牛445家、肉鸡15家、蛋鸡2家、猪8家、羊1家以及鹅1家，总计472家规模化养殖场。

表6-1 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数量统计表
	品种
	原禁养区
	补充划定禁养区
	合计

	肉鸡
	223600
	157200
	380800

	牛
	44240
	77707
	121947

	蛋鸡
	40000
	40000
	80000

	猪
	1160
	5500
	6660

	鹅
	2000
	0
	2000

	羊
	1300
	240
	1540


肉鸡规模化养殖区域集中在蒲西街道，牛、蛋鸡规模化养殖区域均集中在朱家房镇。

（二）限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

辽中区畜禽限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品种主要以鸡和猪为主，其中养牛1家、肉鸡5家、猪8家、鹅1家。限养区内规模化养殖肉鸡47.7万只，猪6650只，鹅3000只，牛50只。

七、辽中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汇总

辽中区禁养区调整后总面积为443.03km²，鉴于禁养区存在相互重叠的现象，禁养区除去重叠区域的总面积为432.55km²。

表7-1辽中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前后面积统计表
	名称
	调整前

面积（km²）
	调整后

面积（km²）
	变化

面积（km²）
	情况说明

	城镇居民区和教育文化区禁养区
	45.28
	52.49
	7.21
	增加太平村城镇居民禁养区

	重点流域禁养区
	260.27
	260.27
	0
	

	饮用水水源禁养区
	8.78
	2.03
	-6.75
	增加茨榆坨、肖寨门、牛心坨乡镇级水源地禁养区，调整西水厂水源地、新立屯县级水源地禁养区

	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26.15
	32.96
	6.81
	增加蒲河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

	主要河流排干
	0
	95.27
	95.27
	补充划定妈妈街、黑鱼沟等五条排干禁养区

	禁养区总面积
	340.48
	443.03
	102.55
	


表7-2辽中区畜禽养殖禁养区统计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禁养区划定范围
	所属行政单位
	面积（km²）

	1
	城镇居民和教育文化区


	蒲东街道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6.72

	2
	
	蒲西街道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10.04

	3
	
	城郊街道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0.21

	4
	
	茨榆坨街道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6.97

	5
	
	茨榆坨街道太平村居民区
	太平村居民集中居住区
	辽中区
	1.556

	6
	
	六间房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1.56

	7
	
	朱家房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3.33

	8
	
	于家房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1.4

	9
	
	肖寨门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1.88

	10
	
	杨士岗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6.53

	11
	
	刘二堡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1.58

	12
	
	潘家堡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1.2

	13
	
	冷子堡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3.67

	14
	
	养士堡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1.69

	15
	
	满都户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2.2

	16
	
	老大房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0.81

	17
	
	牛心坨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0.9

	18
	
	大黑岗子镇禁养区
	主城区建成区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辽中区
	0.24

	19
	重点流域
	辽河禁养区
	两岸堤长92.07km（左岸63.49km，右岸28.58km），以辽河干流大堤背水面坡脚之外20m为界。
	老大房镇、冷子堡镇、养士堡镇、满都户镇、城郊街道
	129.08

	20
	
	浑河禁养区
	浑河堤坝辽中一侧外延400m以内的区域。起于茨榆坨街道黄北村，止于于家房镇上顶子村。
	茨榆坨街道、肖寨门镇、朱家房镇、于家房镇
	51.9

	21
	
	蒲河禁养区
	蒲河干流两侧堤坝外延400米的区域。起于仙子湖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南边界。西岸止于朱家房镇艾蒿沟村，河长约42km。东岸止于肖寨门镇大岗子村，河长约43km。
	冷子堡镇、养士堡镇、刘二堡镇、潘家堡镇、蒲西街道、蒲东街道、城郊街道、六间房镇、肖寨门镇、朱家房镇
	64.86

	22
	
	绕阳河禁养区
	绕阳河堤坝东侧向外400m。绕阳河东侧堤坝全长7km。
	大黑岗子镇
	4.39

	23
	
	深井子机排干禁养区
	深井子机排干沿河道两侧区域，以排干河床为起点两侧外延400米以内范围为禁养区。
	六间房镇、朱家房镇
	10.05

	2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牛心坨水源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牛心坨镇
	0.0028

	25
	
	茨榆坨水源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茨榆坨街道
	0.0056

	26
	
	肖寨门水源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肖寨门镇
	0.0045

	27
	
	西水厂水源饮用水源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六间房镇
	0.8931

	28
	
	新立屯水源饮用水源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城郊街道
	1.1289

	29
	自然保护区
	沈阳仙子湖市级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缓冲区
	冷子堡镇、杨士岗镇、刘二堡镇
	26.15

	30
	
	蒲河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缓冲区
	冷子堡镇、刘二堡镇
	6.81

	31
	
	黑鱼沟三排干
	黑鱼沟三排干沿河道两侧区域，以排干河床为起点两侧外延400米以内范围为禁养区。
	肖寨门镇、茨榆坨街道
	14.85

	32
	
	妈妈街排干
	 妈妈街排干沿河道两侧区域，以排干河床为起点两侧外延400米以内范围为禁养区。
	肖寨门镇
	5.8

	33
	
	民畎排干
	民畎排干沿河道两侧区域，以排干河床为起点两侧外延400米以内范围为禁养区。
	朱家房镇、于家房镇、六间房镇
	24.59

	34
	
	辽于排干
	辽于排干沿河道两侧区域，以排干河床为起点两侧外延400米以内范围为禁养区。
	朱家房镇、于家房镇
	12.85

	35
	
	乌伯牛回水渠
	乌伯牛回水渠沿河道两侧区域，以排干河床为起点两侧外延400米以内范围为禁养区。
	肖寨门镇、四方台镇、潘家堡镇
	37.18

	合计
	443.03


八、辽中区畜禽养殖限养区面积汇总

辽中区补充划定限养区，以排干河床为起点，沿着排干两侧外延300米，以排干终点为界。
表8-1辽中区畜禽养殖河流排干限养区补充划定统计表

	序号
	名称
	等级
	长度（km）
	面积（km²）

	1
	友谊排干
	二级支流
	7.29
	4.32

	2
	王家岗回水渠
	一级支流
	10.8
	6.39

	3
	于家台总干
	一级支流
	5.28
	2.63

	4
	于家台一排干
	二级支流
	16.29
	11.41

	5
	于家台二排干
	二级支流
	4.61
	8.32

	6
	辽台排干
	一级支流
	11.26
	6.63

	7
	双木褂排干
	二级支流
	4.21
	2.04

	8
	小柳河
	二级支流
	17.58
	7.1

	9
	贺家排干
	一级支流
	7.8
	4.26

	10
	拉拉河
	二级支流
	11.55
	3.52

	11
	长沟河
	二级支流
	20.39
	10.09

	12
	曹家排干
	一级支流
	3.54
	1.16

	13
	辽绕运河
	一级支流
	2.28
	0.59

	14
	胜利排干
	二级支流
	10.75
	6.05

	合计
	133.63
	74.51


九、辽中区畜禽养殖禁（限）养区调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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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辽中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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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辽中区畜禽养殖限养区调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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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辽中区畜禽养殖禁（限）养区调整分布图

十、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一）职责分工

1.生态环境部门：担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核心职责，涵盖项目审批、日常监管、环境执法及考核评估等关键环节。

2.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指导与服务。

3.其他相关部门：如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能范畴，积极参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

（二）保障机制

1.资金保障：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建设资金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财政资金，以地方财政为主导，并积极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

2.技术保障：加强新改建养殖场的建设指导，提供技术服务，并定期组织技术交流与人员培训活动。

3.监管机制：建立并实施监督考核机制，定期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回头看”工作，对未达到标准的企业将依法进行处罚。

4.社会参与：通过宣传引导，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并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监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
（三）管理要求

1.方案实施：辽中区需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明确责任分工，确保规划目标能够如期实现。

2.监督管理：生态环境部门需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定期开展执法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环境问题。

3.台账管理：畜禽养殖主体需建立畜禽养殖台账及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确保粪污去向可追溯。

4.技术指导：农业农村部门需加强技术指导，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和模式，以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5.宣传教育：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

（四）成效评估与反馈机制

为确保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持续有效进行，将建立成效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评估结果将作为政策调整、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同时，建立畅通的反馈渠道，鼓励畜禽养殖主体、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等各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收集到的反馈，将及时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不断完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

（五）跨区域合作与交流

加强与其他地区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技术，共同应对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同时，积极参与全国范围内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合作，共同推动畜禽养殖业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六）法律法规建设

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明确各方责任和权利，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辽中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将取得显著成效。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将大幅提高，环境质量将得到明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将得到进一步保护。展望未来，辽中区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推动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